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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10 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

法工委相关负责人就疫情防控中，

社会普遍关心的法律问题进行解答

时表示，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已

经部署启动野生动物保护法的修改

工作， 拟将修改野生动物保护法增

加列入常委会今年的立法工作计

划， 并加快动物防疫法等法律的修

改进程。

SARS、 H7N9 禽流感 、 埃博

拉等新发传染病的共同特点是都和

动物有关， 此次的新型冠状病毒疫

情也是如此。 保护野生动物， 禁止

非法买卖、 食用野生动物已势在必

行。 此时此刻， 法律更不能缺位，

及时构建全面严格的野生动物保护

相关法律法规刻不容缓。

本报自今日起推出 “疫情视野

下的中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律构建”

专题， 邀请法学专家发表他们对于

野生动物保护、 禁止食用野生动物

的立法、 修法、 执法以及监管的意

见与建议。

根据 1 月底 “中国疾控中心 ” 发布的

《2019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进展和风险评估》，

新冠病毒起源于野生动物， 进而造成人与人

之间传播。 从源头上预防包括新冠病毒在内

的新发传染病， 最根本的是要杜绝包括食用

野生动物在内的野生动物消费行为。 野生动

物非法消费屡禁不止的背后， 更需检视的是

我国现有野生动物保护立法、 执法和监管的

诸多短板与不足。 2 月 10 日， 全国人大常委

会法工委经济法室主任王瑞贺透露， 全国人

大常委会法工委已经部署启动野生动物保护

法的修改工作， 并加快动物防疫法等法律的

修改进程。

野生动物保护相关立法的现状

我国现有的野生动物保护的国内法已较

为体系化， 按照立法级别可分为：

第一类， 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制定

的法律。 除了 1988 年制定的 《野生动物保护

法》 （2018 修订， 简称 《野保法》） 外， 还

有 《刑法》 第 341 条 “非法猎捕、 杀害珍贵、

濒危野生动物罪” 和 “非法狩猎罪” 涉及野

生动物保护， 以及 《渔业法》 涉及珍贵、 濒

危的水生野生动物以外的其他水生野生动物

的保护；

第二类， 行政法规。 例如国务院于 2013

和 2016 年颁布的 《水生动物保护条例 》 和

《陆生动物保护条例》；

第三类， 部门规章， 以农业农村部、 国

家林业和草原局、 公安部、 国家工商行政管

理局、 海关总署等国家部委单独或联合发布

的公告、 通知、 办法等形式颁布， 此类规章

有 100 余部；

第四类， 地方政府的规章和法律文件，

目前共有 20 多个省、 自治区、 直辖市已制定

与野生动物有关的法律文件， 重庆、 北京、

天津三个直辖市有此类地方性法规， 广州、

大连、 汕头、 青岛、 昆明等也出台了有关野

生动物保护或执法的地方文件。

此外， 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包括 《关于

严厉打击非法捕杀收购倒卖走私野生动物活

动的通知》 和 《关于审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

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等

多部有关野生动物的司法解释或通知。

野生动物保护相关立法的不足

第一， 现行 《野保法》 并没有摆脱资源

利用的传统思维， 缺乏对生态与生物安全的
足够敬畏。 2018 版的 《野保法》 所规定 “为

了保护野生动物、 拯救珍贵、 濒危野生动物，

维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平衡， 推进生态文明

建设” 这一立法宗旨， 相对突出对野生动物

的保护、 弱化了对野生动物的利用， 较之旧

法有所进步。 但我国将野生动物视为经济资

源开发利用的观念和实践由来已久， 这体现

在 《野保法》 多个条款中： 第 3 条保留将野

生动物视为 “资源” 的核心概念， 并且 “国

家保障依法从事野生动物科学研究、 人工繁

育等保护及相关活动的组织和个人的合法权

益”； 第 4 条规定国家对野生动物实行 “保护

优先、 严格监管” 的同时， 也将 “规范利用”

作为原则之一； 第六条虽然规定 “组织和个

人有保护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义务”， 但第

13 条仍规定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

门” 有权编制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的 “开发

利用规划 ” ， 还有第 11、 22、 23、 25、 26、

27、 29、 34 条等条款对野生动物的 “人工繁

育” 或 “狩猎” 等资源利用行为进行了多处

特殊或例外性规定。

第二， 《野保法》 的保护范围过窄。 老

百姓容易把 “野生动物” 理解成 “野生的动

物”， 但公众的认知和 《野保法》 的规定存在

一定偏差。 《野保法》 第 2 条的保护范围限

于珍贵、 濒危的陆生、 水生野生动物和有重

要生态、 科学、 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

即 “珍稀濒危+三有保护动物” 的模式。 在

重点保护动物和 “三有动物” 外， 还存在着

大量处于 “法律空白地带” 的野生鸟类、 陆

生和水生生物。 它们既不属于法律保护的范

围， 也不在监管范围之内， 随之而来的是公

共健康安全和生物多样性的风险。 因此那些

不属于珍稀、 濒危或 “三有” 范围的野生动

物， 例如携带多种病毒的蝙蝠等野生动物难

以纳入现行法律的保护范围。

第三， 《野保法》 对野生动物并没有做
到 “全链条” 保护， 对易携带病毒的野生动

物的食用行为存在规制漏洞。 《野保法》 第

22 条规定， “猎捕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的， 应当依法取得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野

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核发的狩猎证， 并且服

从猎捕量限额管理”。 这一授权性规定使得县

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

就可以核发狩猎证， 许多非国家重点保护野

生动物在非保护地的保护成了问题。 另外，

现行立法对野生动物的保护多侧重管控猎捕、

贩卖、 运输、 加工等“供应链”，对购买、食用

等“消费链条”的规制措施存在漏洞。 例如，第

27 条规定出售、购买、利用国家重点保护野生

动物及其制品限于“科学研究、人工繁育、公众

展示展演、 文物保护或者其他特殊情况”，但

27 条第 4、5 款又规定“出售、利用非国家重点

保护野生动物的，应当提供狩猎、进出口等合

法来源证明和检疫证明”， 这一规定难以杜绝

那些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销售

或食用行为。 又如，第 30 条禁止生产、经营使

用的是“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制作

的食品”或“没有合法来源证明的非国家重点

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制作的食品”， 禁止购

买的是“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

这一规定实际上为非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

物的销售和食用提供了一条“绿色通道”；而实

践中没有技术支持的话，检验检疫部门较难检

出如新型冠状病毒这类引发公共卫生安全的

新型病毒。

第四，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

（简称 《名录》） 急需修订。 《国家重点保护

野生动物名录》 于 1989 年颁布、 《国家重点

保护野生植物名录 （第一批）》 于 1999 年颁

布。 这两份名录中没有包括国际自然保护联

盟红色名录中涉及中国的 405 个受威胁物种、

同时包含 197 个无危种。 一些野生动物例如

斑鸠、 鸿雁、 竹鼠、 松鼠、 狐狸、 狼、 果子

狸、 刺猬、 狗獾、 狍子等并未列入 《国家重

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 由于环境污染、 人类

扩大居住地等造成野生动物栖息地受到威胁，

很多野生动物濒临灭绝却得不到保护， 长久

得到保护繁殖能力强的野生动物却成灾， 这

些都说明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 急

需更新。

第五， 作为具有强制力和调整效能的部
门法， 刑法目前仍难以介入对野生动物的全

面保护。 我国 《刑法》 第 341 条设有 “非法

猎捕、 杀害珍贵、 濒危野生动物罪”， 2014

年 4 月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刑法>第 341

条、 第 312 条的解释》 也对针对以食用珍贵、

濒危野生动物及制品为目的的购买等行为作

了突破性的解释。 但总体看， 不涉及非法猎

捕、 杀害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尤其是那

些不属于珍贵、 濒危野生动物的捕猎行为难

以入刑， 那些食用或以其他目的收购 “三有

动物” 和普通野生动物的也都不是司法解释

所指向的 “非法收购行为”。 例如 2003 年的

SARS 危机与如今的新型冠状病毒之害， 对

那些媒体广泛报导的病毒携带的野生动物或

中间宿主的捕猎、 食用等行为难以定罪量刑。

交易乱象背后的执法、监管不足

野生动物交易乱象是本次新冠病毒感染

的肺炎疫情出现并终成为全国性公共卫生事

件的重要起因。 野生动物非法交易和走私等

案件长期难以杜绝， 关键在于执法难所导致

执法不到位、 执法缺位以及监管不足。

第一， 野生动物保护跨部门多机构协调

执法难度大， 执法的制度化保障机制欠缺。

在野生动物保护立法相对全面的情况下， 仍

未杜绝野生动物的非法盗猎、 出售、 购买和

利用， 执法不严和犯罪成本低是两个重要原

因。 一方面， 与野生动物有关的违法犯罪、

违法交易或走私活动涉及公安部、 国家林草

局、 海关等部门， 由于野生动物交易涉及森

林公安、 野生动物保护、 海关、 交通运输、

动物防疫、 卫生健康、 市场监管、 网络监管

等众多部门， 在部门协调和区域合作方面存

在客观难度。 另一方面， 跟众多且隐秘的野

生动物交易市场和巨大的交易量相比， 基层

执法人员编制少， 执法手段有限， 执法权威

不足， 技术手段有限， 往往以 “运动执法”

的方式进行， 缺乏可持续的制度化保障机制，

而部分执法机构的乱作为、 不作为和慢作为

也影响了野生动物保护相关执法的效果。

第二， 野生动物交易的监管存在诸多问
题。 新冠病毒引发的肺炎疫情表明， 野生动

物交易监管已不再是单纯的生态资源保护问

题， 而已上升为公共安全问题。 目前除了非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监管立法较为薄弱

以外， 其他监管方面的问题包括： 首先， 我

国采用地方政府为主要监管责任主体的属地

管理制度， 2018 年机构改革后仍存在多个监

管部门的职能交叉， 而野生动物养殖和交易

的利益又使得部分地方政府严格监管野生动

物交易市场的动力不足； 其次， 监管事项存

在漏洞， 体现在目前地方相关部门颁发野生

动物养殖、 经营的许可证后， 往往缺乏后续

的监管措施； 再次， 捕猎、 养殖、 贩卖、 运

输、 屠宰、 加工野生动物等多个环节的经营

主体为了追逐利润不惜多次违法， 主管部门

对这些监管对象的监管成本较高。

对立法、修法、监管执法的建议

第一， 短期内当务之急是各地方政府或

主管部门制定 “禁止食用野生动物清单”， 或
酌情制定禁食野生动物的地方性法规并严格

监管。 首先， 禁止食用野生动物的地方立法

要明确食用哪些野生动物是违法行为， 同时

避免 “误伤” 对野生子二、 三代繁育并经过

行政许可和检疫合格的合法食用行为。 例如，

深圳市 2003 年 《禁止食用野生动物的若干规

定》 第 2 条曾以简易清单的形式规定， 食用

属于 “国家重点保护 ” “省重点保护 ” 和

“三有保护” 的 “野生动物” “野生动物身体

的任何部分” 及其 “衍生物” 是违法行为；

其次， “禁食清单” 中要明确哪些野生动物

能吃、 哪些不能吃， 对那些存在高治病风险

并可能引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野生动物， 例如

果子狸、 蝙蝠、 土拨鼠、 獾等要尽快建立禁

食清单。 建议各地方宣传部门编制通俗易懂

的 “禁食歌谣” “禁食口诀”， 从而引导和倡

导健康的 “食文化”；

第二， 抓紧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

录》 的更新工作， 名录更新应注重提升野生

动物分类、 公众参与和清单的精细化程度。

更新名录时， 需要论证后把可能引发公共卫

生事件和区域生态失衡事件的野生动物纳入

保护范围。 名录过去采取专业的中文名、 拉

丁学名和保护级别的列举方式， 严谨有余通

俗不足， 不利于公众了解和参与保护工作，

建议未来名录借鉴国外经验采取俗名加学名

的方式。 另外公众对于名录的更新缺乏参与

渠道， 未来需要加强名录的媒体平台和社区

的宣传工作。

第三， 对 《野保法》 《刑法》 等相关法
律进行修订。 首先， 《野保法》 需要紧急修

订。 该法多次修改仍未摆脱 “要保护， 又可

通过驯养繁殖产生经济效益” 的利益冲突，

明显缺乏对保护和利用野生动物过程中引发

的公共卫生甚至生物安全的制度防范， 建议

将 “公共健康安全” 写入立法宗旨。 修订还

应扩大立法保护的野生动物的范围 ， 按照

“从需求到供应” 的思路全链条、 全方位严格

规定从非法猎捕、 贩卖、 驯养、 购买到食用

野生动物的法律责任， 在此基础上使禁食野

生动物得到立法的支持与配合。 还应更关注

那些没有非重点保护或非 “三有动物” 的野

生动物的监管规定， 提高对这些一般野生动

物非法交易的处罚标准， 进一步重视和完善

人工驯养野生动物和野生动物网络交易的监

管规定。 此外还应当修改我国现行 《刑法》

第 341 条， 将 “非法杀害珍贵、 濒危野生动

物罪” 修改为 “非法猎捕、 杀害、 贩卖、 购

买和食用野生动物罪”， 参照 《名录》 和参考

“禁食清单”， 根据危害后果的不同， 对非法

猎捕、 杀害、 贩卖、 购买和食用珍贵、 濒危

野生动物的行为和非法猎捕、 杀害、 贩卖、

购买和食用一般野生动物的行为分别设置相

应的刑罚。 对应的 “司法解释” 中， 也应进

一步界定对繁殖超过二三代的珍稀、 濒危野

生动物及其制品、 衍生品的收购、 运输、 出

售、 食用的合法性问题。

第四， 加强野生动物保护的监管和执法，

完善公众参与渠道。 疫情面前更要加强监管，

对猎捕、 杀害、 收购、 运输、 出售、 走私、

滥食野生动物行为实行全链条监管， 补上非

国家重点保护动物的交易监管这一漏洞， 加

大互联网野生动物及制品交易的打击力度，

完善驯养繁殖和检验检疫管理制度。 同时更

要杜绝 “运动式执法”， 建立野生动物执法的

可持续性保障机制。 最后， 为了加强公众监

督， 各级政府、 公安机关和野生动物监管部

门应建立行之有效的有奖举报措施， 对涉嫌

的野生动物违法交易或职能部门的监管缺位

等问题进行举报。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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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动物保护的法律短板与对策
刘 丹

□ 现行 《野生动物保护法》 并没有摆脱资源利用的传统思维， 缺乏对生态

与生物安全的足够敬畏， 保护范围过窄， 对野生动物并没有做到“全链

条” 保护， 对易携带病毒的野生动物的食用行为存在规制漏洞。 同时，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 急需修订， 而刑法目前仍难以介入对野

生动物的全面保护。

□ 野生动物交易乱象的背后是执法和监管不足。 野生动物保护跨部门多机

构协调执法难度大，执法的制度化保障机制欠缺。 野生动物交易监管已不

再是单纯的生态资源保护问题，而已上升为公共安全问题。

□ 短期内当务之急是各地方政府或主管部门制定“禁止食用野生动物清

单”，或酌情制定禁食野生动物的地方性法规并严格监管。 此外，要抓紧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的更新工作，对《野保法》《刑法》等相关法

律进行修订，加强野生动物保护的监管和执法， 完善公众参与渠道。

www.shfzb.com.cn

■ 疫情视野下的中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律构建


